109年度花蓮縣環境教育推動計畫

109年度績優環保志工表揚典禮
議程表
1、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2、 承辦單位：上禾策略行銷有限公司
3、 辦理對象：
受表揚志工100人，觀禮人數450人，計參與人數550人
4、 辦理時間：109年8月18日 

5、 辦理地點：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(花蓮市文復路6號)

	辦理時間
	109年8月18日(星期二) 13:30-17:10

	辦理地點
	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(花蓮市文復路6號)

	時間
	流程名稱

	13:30-14:20
	報到

	14:20-14:30
	流程說明

	14:30-14:40
	表演節目1

	14:40-15:00
	主席及貴賓致詞

	15:00-15:40
	績優環保志工表揚(一)

	15:40-15:50
	表演節目2

	15:50-16:20
	績優環保志工表揚(二)

	16:20-16:30
	表演節目3

	16:30-17:00
	績優環保志工表揚(三)

	17:00-17:10
	大合照/禮成


	109年績優環保志工遴選表揚 推薦表

	團隊名稱：

	推薦人：
	行動電話：

	是否陪同受獎人出席：□是  □否，本單位(含受獎人)共_________人出席

	住址：

	受推薦志工：
	行動電話：

	性別:
	年齡：
	職業:

	環保服務年資：
	環保服務時數：

	住址：

	推動環保貢獻事蹟敘述：
(資料請以正楷書寫，電子檔請以e-mail寄至shangho.hee@gmail.com)



	照片黏貼處



【遴選標準】
1. 應登記為本縣之環境保護志工一年以上，且熱心參與環境保護工作，表現卓越並具遴選標準事項者。
2. 參與環保活動，如淨灘、淨溪、淨山、掃街、公園認養或研習、說明會等活動，達20次，服務時數100小時以上者。
3. 協助並配合宣導環保政策，落實生活環保，響應節能減碳並具有具體事蹟者。其他事項對於推展環保業務有助益者。
【注意事項】
· 本表請至「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網頁-最新消息區」下載，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。
· 由團隊自行辦理初選推薦，每隊人數以2名為限，若只推薦1名亦可。每位受獎人可攜帶3位陪同觀禮人員。
· 請各推薦單位務必於本(109)年度6月30日17:00前將本表以電子檔方式寄至shangho.hee@gmail.com，寄送後請再次致電確認文件是否已送達，逾期不受理，請各單位多加注意，避免影響自己與他人權益。
· 推薦表請黏貼1張2寸大頭照(受獎者圖像清晰且圖片至少300KB)及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相片（至少1張）及事蹟證明資料。
· 本活動連絡窗口：03-8310159張心奇小姐或03-8242867呂昀桑小姐，有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周一至週五(08:00-17:30)致電洽詢。
· 因推薦名額有限，推薦表單資料皆須填寫確實，俾利篩選績優志工，預計擇優錄取100名受獎者，作為年度表揚對象。
· 活動前倘有發燒（≧37.5℃）或不適症狀，建議在家中休息，並事先通知工作人員不克出席。活動當日請落實手部衛生並配戴口罩。
· 力行生活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